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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的地位、性质和任务
刑法学是法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是法学专业的必修课，课程具有鲜明的实用性。通过学习深化专业知识，具备对重点罪名认定判断能力，对其他罪名有一定的了解，巩固刑法总则和其他部门法的知识。培养同学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能力，自觉远离犯罪。

刑法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学科，法律专业学生将来也大多要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因此本门课程，实践性案例式教学非常重要。
二、本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的关系（本课程学习所必备的知识）
学习《刑法学》，应具有法理学、宪法、刑事诉讼法的基础知识。
三、教学内容、学时安排和基本要求
第一编：刑法总则（60学时）

（一）刑法学和刑法概述（6学时）
1、基本要求
(1) 了解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体系、方法。
(2) 了解、掌握刑法概念、性质和任务。
(3) 了解刑法的体系，掌握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关系。
(4) 了解、掌握刑法的解释及其分类。
(5) 熟悉掌握刑法的基本原则。
(6) 了解、掌握刑法的效力范围，掌握刑法的时间、空间及对人的效力。
2、重点、难点
重点：刑法的基本原则
难点：刑法的基本原则在立法和司法中的体现
3、说明：

教学方法：讲授法
思考题：
(1) 简述刑法的概念、性质和特点。
(2) 我国刑法的任务是什么？
(3) 试述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含义、在立法和司法中的体现。
（二）犯罪的概念与犯罪构成（8学时）
1、基本要求
(1) 熟练掌握犯罪的概念，掌握犯罪的基本特征。
(2) 了解、掌握我国刑法中犯罪的分类。
(3) 熟练掌握我国刑法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4) 熟练掌握犯罪构成的概念、意义：犯罪构成和犯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
(5) 熟练掌握犯罪客体的概念、种类；掌握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的区别。
(6) 了解、掌握犯罪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的特征，掌握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7) 理解犯罪的主体的共同要件，掌握单位构成犯罪的条件和处罚的原则。
(8) 熟悉掌握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掌握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
(9) 熟悉掌握犯罪的主观方面，掌握什么是故意犯罪、过失犯罪。
(10) 理解刑法上所讲的意外事件和错误认识。
2、重点、难点
重点：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
难点：犯罪的因果关系、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刑法上的错误认识。
3、说明：
教学方法：根据教材的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法，选用典型的案例，便于学生理解运用。课后让学生做一些案例题，以巩固所学的知识。
思考题：
(1)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2) 不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是什么？
(3) 犯罪主体的共同要件是什么？
(4) 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是什么？
(5) 间接故意与自信的过失如何区分？
(6) 犯罪的间接故意与犯罪的疏忽大意的过失有哪些区别
（三）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6学时）
1、基本要求
(1) 理解、掌握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概念、特征、种类。
(2) 了解、掌握正当防卫的概念、要件。
(3) 熟练掌握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内涵和认定标准。
(4) 熟悉掌握防卫过当的概念、罪过形式及刑事责任。
(5) 熟悉掌握紧急避险的概念、要件。
(6) 理解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的区别。
2、重点、难点
重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要件
难点：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3、说明
教学方法：根据教材的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法，选用典型的案例，便于学生理解运用。课后让学生做一些案例题，以巩固所学的知识
思考题：
(1) 成立正当防卫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是防卫过当？
(2) 如何理解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3) 紧急避险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是避险过当？
(4) 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区别是什么？
（四）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6学时）
1、基本要求
(1) 理解犯罪过程和犯罪形态的联系和区别
(2) 理解和掌握犯罪既遂的概念、形态及刑事责任
(3) 熟悉掌握犯罪预备的概念、特征、处罚的原则
(4) 了解和掌握犯罪未遂的概念、特征、种类、处罚的原则
(5) 了解和掌握犯罪中止的概念、特征、类型、处罚的原则
2、重点、难点
重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的概念和特征
难点：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区别、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区别
3、说明
教学方法：根据教材的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法，选用典型的案例，便于学生理解运用。并让学生做一些案例题。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犯罪未遂中的“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和“犯罪未得逞”？
(2) 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区别在哪里？
（五）共同犯罪（6学时）
1、基本要求
(1) 熟悉掌握共同犯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2) 了解共同犯罪的形式，掌握犯罪集团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3) 熟悉掌握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及其刑事责任。
(4) 了解和掌握教唆犯的概念、特征、刑事责任。
2、重点、难点
重点：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犯罪集团的构成要件
难点：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教唆犯的构成要件
3、说明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选用典型的案例，便于学生理解运用。
思考题：
(1) 什么是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有那些？
(2) 什么是主犯？对主犯应当如何处罚？
(3) 什么是从犯？从犯与胁从犯的主要区别何在？
(4) 什么是教唆犯？教唆犯的成立的要件是什么？对于教唆犯应当如何处罚？
（六）一罪与数罪（6学时）
1、基本要求
(1) 理解一罪与数罪的判断标准及意义。
(2) 理解、掌握实质一罪的种类及其概念、特征和刑事责任
(3) 理解法定的一罪与处断的一罪的种类及其概念、特征和刑事责任。
2、重点、难点
重点：惯犯、继续犯、想象竟合犯、吸收犯、连续犯、牵连犯的概念和特征
难点：继续犯和连续犯的区别
3、说明
教学方法：讲述教学法。
思考题：
(1) 简述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和意义。
(2) 什么是继续犯，它有何特征？
(3) 简述连续犯的概念和特征。
(4) 简述惯犯的概念和特征。
(5) （5）继续犯和连续犯有何区别？
（七）刑罚与刑事责任（8学时）
1、基本要求
(1) 理解、掌握刑罚的概念、特征、功能和目的。
(2) 了解和掌握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3) 掌握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2、重点、难点
重点：刑罚的种类
难点：刑罚的功能和目的、死刑的适用条件
3、说明
教学方法：讲授法，
思考题：
(1) 什么是刑罚？刑罚与其他法律制裁方法的区别有那些？
(2) 什么是刑罚的功能？它有何功能？
(3) 如何理解刑罚的目的？
(4) 刑罚的种类有那些？各种刑罚有什么特点？什么是刑事责任？其特征如何？
（八）刑罚的裁量（8学时）
1、基本要求
(1) 了解、掌握量刑的概念和量刑的一般原则。
(2) 了解、掌握量刑情节的概念、分类，掌握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
(3) 熟悉掌握量刑的制度，掌握累犯制度、自首制度、立功制度的概念、条件和处罚。
(4) 理解数罪并罚的概念、原则，掌握我国数罪并罚的适用原则。
(5) 熟悉掌握缓刑的概念、适用条件，掌握缓刑与死缓的区别。
2、重点、难点
重点：量刑的法定情节、累犯制度、数罪并罚制度、缓刑制度
难点：累犯制度、数罪并罚制度、缓刑制度
3、说明
教学方法：讲述和举例教学法。
思考题：
(1) 简述刑罚裁量的概念和原则。
(2) 刑罚裁量的制度有那些？
(3) 简述累犯的定义、种类和处罚原则。
(4) 什么是一般累犯及其构成条件有那些？
(5) 简述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的成立条件。
(6) 简述我国刑法关于数罪并罚的适用情况。？
(7) 我国刑法缓刑适用条件是什么
（九）刑罚的执行、消灭制度（6学时）
1、基本要求
(1) 熟悉掌握减刑概念、条件、程序。
(2) 熟悉掌握假释的概念、条件、程序和考验期。
(3) 理解时效的概念和意义，掌握追诉时效期限的计算、中断和延长。
(4) 了解我国的赦免制度及其特点。
2、重点、难点
重点：减刑、假释的条件、时效的概念和意义
难点：追诉时效期限的计算、中断和延长
3、说明
教学方法：讲授法
思考题：
(1) 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包含那些内容？
(2) 我国刑法中的假释制度包含那些内容？
(3) 怎样理解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制度？
第二编：刑法分则（共48学时）

（十）刑法分则概述（1学时）
1、基本要求 
(1) 了解刑法学总论与刑法分论的关系、学习刑法分论的意义。
(2) 理解刑法分则体系的概念和意义，掌握我国刑法分则体系的特点。
(3) 熟悉掌握罪状、罪名、法定刑的概念种类。

(4) 理解法条竞合的概念及其适用原则。

（十一）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4学时）

1、基本要求
(1) 掌握危害国家安全的概念、构成要件和几种常见的犯罪。
(2) 掌握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和几种常见的犯罪。
2、重点、难点

重点：了解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概念、构成要件和几种常见的犯罪
难点：区别相类似的罪名：背叛国家安全罪与分裂国家安全罪；放火罪失火罪；破坏交通工具罪和交通肇事罪的罪状、罪名和法定刑的概念和种类

3、说明：

教学方法：讲授法

思考题：

(1) 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概念。

(2) 背叛国家安全罪与分裂国家安全罪区别和联系。

(3) 放火罪失火罪的区别和联系。

(4) 破坏交通工具罪和交通肇事罪的罪状、罪名和法定刑的概念和种类。

（十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8学时）

(1) 1、基本要求：

(2) 掌握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类犯罪的概念、常见的几种犯罪。

(3) 了解掌握走私罪的犯罪构成、处罚。
(4) 理解掌握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犯罪构成和处罚。
(5) 了解掌握妨害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犯罪构成和处罚。
(6) 理解、掌握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犯罪构成和处罚。
(7) 理解掌握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和处罚。
(8) 理解掌握危害税收征管罪的犯罪构成和处罚。
(9) 了解掌握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构成和处罚。
(10) 了解掌握扰乱市场秩序罪的犯罪构成和处罚。
2、重点、难点

重点：了解掌握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类犯罪的概念、常见的几种犯罪

难点：各类犯罪的不同构成特点和区别

3、说明：

教学方法：讲授式

思考题：

(1) 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的区别。

(2) 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

(3) 信用证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

(4) 偷税罪和抗税罪的区别和联系。

(5) 非法经营罪和强迫交易罪区别和联系。

（十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8学时）

1、基本要求：
(1) 熟悉掌握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类犯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和几种常见的犯罪。

(2) 了解掌握侵犯生命、健康犯罪的构成。
(3) 了解掌握侵犯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犯罪的构成和处罚
(4) 了解掌握侵犯人身自由犯罪的构成。
(5) 了解掌握侵犯名誉、人格犯罪的构成和处罚。
(6) 了解掌握侵犯民主权利犯罪的构成。
(7) 了解掌握妨害婚姻家庭权利犯罪的构成。
2、重点、难点：

重点：了解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类的犯罪概念、构成要件和几种常见的犯罪

难点：各类犯罪构成的不同特征

3、说明：

教学方式：讲授式

思考题：

(1) 故意杀人罪和过失杀人罪。

(2) 故意伤害罪和过失伤害罪。

(3) 强奸罪和奸淫幼女罪。

(4) 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

(5) 诬告陷害罪报复陷害罪。

(6) 侮辱罪和诽谤罪。

(7) 虐待罪和遗弃罪。

（十四） 侵犯财产罪（6学时）

1、基本要求：

(1) 理解掌握侵犯财产类犯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和几种常见的犯罪。

(2) 了解掌握暴力、胁迫型财产犯罪。

(3) 理解窃取、骗取型财产犯罪。

(4) 理解侵占、挪用型财产犯罪。

(5) 理解毁坏、破坏型财产犯罪。

2、重点、难点
重点：各种类型的侵犯财产犯罪的罪状、罪名和法定刑的概念和种类、
难点：各类罪行的不同构成
3、说明：

教学方法：讲授式

思考题：

(1) 盗窃罪、抢劫罪和抢夺罪的犯罪构成及区别。

(2) 敲诈勒索罪和绑架罪区别。
(3) 诈骗罪和盗窃罪区别。
(4) 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区别。
（十五）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8学时）

1、基本要求：

(1) 了解掌握扰乱公共秩序罪。

(2) 了解掌握妨害司法罪。

(3) 了解掌握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4) 了解掌握妨害文物管理罪。

(5) 了解掌握危害公共卫生罪。

(6) 了解掌握破坏资源保护罪。

(7) 了解掌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8) 了解掌握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9) 了解掌握制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2、重点、难点
重点：了解掌握各种罪状、罪名和法定刑的概念和种类
难点：区分相近类型的犯罪
3、说明
教学方法：讲授式

思考题：

(1) 妨害公务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2) 传授犯罪方法罪、赌博罪

(3) 伪证罪、窝藏罪
(4) 包庇罪、脱逃罪

(5)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古墓葬罪

(6) 非法组织买血罪与非法采集、供应血液

(7)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盗伐林木罪

(8)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

(9) 强迫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

(10) 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

（十六）危害国防利益罪（2学时）

1、基本要求：

(1) 理解、掌握平时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

(2) 理解、掌握战时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

2、重点、难点
重点：平时和战时犯罪的罪状、罪名和法定刑的概念和种类
难点：平时和战时的犯罪区别
3、说明

教学方法：比较讲授式
思考题：

(1) 区分“平时”和“战时”。

(2) 区分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与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区别。

(3) 如何认定战时拒绝、故意延误军事订货罪。

（十七）贪污贿赂罪（6学时）

1、基本要求：

(1) 熟悉掌握贪污犯罪。

(2) 熟悉掌握贿赂犯罪。

2、重点、难点
重点：贪污贿赂罪的罪状、罪名和法定刑的概念和种类、

难点：各种罪名的区别
3、说明
教学方法：讲授式

思考题：

(1) 贪污罪、挪用公款罪。

(2) 私分国有资产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3) 受贿罪、行贿罪。
（十八）渎职罪（4学时）

1、基本要求：

(1) 熟悉掌握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2) 掌握司法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3) 了解特定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罪。

2、重点、难点：
重点：区分不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罪的罪状、罪名和法定刑的概念
难点：对不同犯罪的区别
3、说明：

教授方法：讲授式

思考题：

(1)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

(2) 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

(3) 徇私枉法罪与枉法裁判罪

(4) 帮助犯罪分子脱逃处罚罪与窝藏罪

（十九）军人违反职责罪（1学时）

1、基本要求：

(1) 了解危害作战利益的犯罪

(2) 了解违反部队管理制度的犯罪

(3) 了解危害军事秘密的犯罪

(4) 了解危害部队物资保障的犯罪

2、重点、难点

重点：本章局限与军人的犯罪主体上，重要是涉及到作战时和部队管理、军事秘密的保护上。

难点：不同罪名的细微区别

3、说明：

教学方式：讲授式

思考题：

(1) 区分战时临阵脱逃罪和投降罪。

(2) 区分战时临阵脱逃罪和战胜违抗命令罪。

(3) 区分军人叛逃罪和逃离部队罪。

(4) 区分战时拒不救治伤病军人罪和遗弃军人罪。

四、学时安排
	章节
	内        容                  学时       教学形式

	第一编
	 刑法总则 （共60学时）

	一
	刑法学和刑法概述
	6
	讲授

	二
	犯罪的概念与犯罪构成
	8
	讲授

	三
	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6
	讲授、案例

	四
	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形态
	6
	讲授

	五
	共同犯罪
	6
	讲授

	六
	一罪与数罪
	6
	讲授、案例

	七
	刑罚与刑事责任
	8
	讲授、案例

	八
	量刑的裁量
	8
	讲授

	九
	刑罚的执行和消灭制度
	6
	讲授

	第二编
	刑法分则（共48学时）

	十
	刑法分则概述
	1
	讲授

	十一
	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
	4
	讲授

	十二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8
	讲授

	十三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8
	讲授

	十四
	侵犯财产罪
	6
	讲授

	十五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8
	讲授

	十六
	危害国防利益罪
	2
	讲授

	十七
	贪污贿赂罪
	6
	讲授

	十八
	渎职罪
	4
	讲授

	十九
	军人违反职责罪
	1
	讲授

	总计
	            108学时


五、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各教学环节占总分的比例：作业及平时测试占30%；期末考试占70%。
六、建议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一）教材：

1、冯军、肖中华主编：《刑法总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二版。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二）参考书：
1、杨春洗  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龚培华、肖中华著《刑法疑难争议问题与司法对策》（第一版），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3、苏惠渔主编《犯罪与刑罚理论专题研究》（第一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法苑精粹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刑法学精粹》（第一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卷、2002年卷
七、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刑法总则中重点讲述：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构成要件、排除犯罪性的行为，犯罪过程中的形态、共同犯罪、罪数、刑种。分则中的罪名不可忽视。

（二）实践性环节的内容、要求：

1、主要内容有：旁听法庭审判，法律援助服务，律师事务所实习等。

2、通过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开展，使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加强本课的实践性、生动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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